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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本院培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

定位之探討

　　一、關於應先確定主國培訓之主管機關，以統一事權一節

　　由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有關考試院職權係採列舉方式規定，其

中並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一項，致迭生爭議，嗣行政、考試兩院經協

商獲致結論如下：

（一）考試院掌理訓練進修之政策及法制事項、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

　員之訓練、文官中立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

（二）行政院掌理所屬公務人員之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及其他有關訓

練暨其所屬公務人員進修之執行事項。

　至於所謂「培訓」，依研討資料之定義，係指「培育、訓練、進修及其他

有關事項」，準此，「培訓」一事，徐有關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制或政策

事項外，尚涉及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如何與任用、陞遷結合等執行層面問題

類此執行層面問題，允宜尊重各主管院之特性與事權。

二、關於培訓之法制事項專屬考試院掌理一節培訓一事，如前所述，非僅

限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之法制或政策事項，為免與行政、考試兩院之協商

共識不一，考試院擬設之「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其職掌事項，宜以上述協商結論所列舉之事項為

範圍。

三、關於高級又官之培訓宜由考試院規劃辦理一節

　　因行政院所轄政務牽涉範圍甚廣，其所屬公務人員人數佔全國公

務人員總數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為順利推動各項政務，自宜根據施政發

展需要與各機關特性

，主動規劃培訓所需之高級文官。目前行政院對高級文官之訓練雖尚未設

專責機構，惟早已責成本局規劃利用政大公教中心等適當場所施訓，成

效普獲肯定，且本局組織條例第十八條

亦明定設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其主要任務即係負責規劃辦理行政院所屬

高級公務人員之培訓

，若高級文官培訓由考試院規劃辦理既與兩院協商結論不一：亦無法滿

足用人機關之需要。



四、關於培訓機構間之協調聯繫由考試院負責一節

　　本局為加強行政院所屬六十五個訓練機構之協調聯繫，交換彼此訓

練實務經驗，特訂定「行政院所屬訓練機構聯繫會報實施計畫」每半年舉

行會報一次。第一次聯繫會報前於八十二年十一月間假台電訓練所舉行，

計有院屬各主管機關及各訓練機構業務主管人員八十七人參加，第二次

聯繫會報並將於本〈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假板橋電信訓練所舉辦。此

外，本局並經常編印「訓練機構簡介」、「訓練成果彙編」、「訓練機構職員

錄」、「訓練作業規範」、「訓練師資參考名冊」等資料，分送各訓練機構參

考運用，對統合訓練資源與功

能咸認助益甚大。

五、關於考試院擬設「國家文官學院」一節

　考試院擬設之「國家文官學院」，其職掌仍請以行政、考試兩院協商結

論所列舉之事項為範圍。

六、關於考試院擬設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曾」其職掌以主國性之

培訓業務為範圍一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業務究應由何機關掌理，如前所

述，憲法並無明確規定。此種憲法未規定之事權，一般學者稱為「剩餘

權」，剩餘權之歸屬，憲法學者多認為：憲法對於總統與立法、司法、考試

監察各院之職權，均以列舉或例示之方式規定，獨對行政院之職權，採

概括之方式規定，則凡性質上不屬於總統及其他四院之職權，均可解釋

為屬於行政院之職權。而本局組織條例第五條規定「關於行政院所屬公務

人員訓練及進修之協調、審議及執行規劃事項」，為本局職掌之一，未將

其他四院列入，在權限上已有所節制，乃依同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本局設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以執行行政院所屬中高級公務人員之領導、管理發展

訓練及人事專業訓練事宜。

綜上所述，考試院擬設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無論就憲法規

定、憲法學理、兩院協商共識、本局組織條例、以及尊重各主管院之事權與

特性等各個層面來衡量，其職掌均不宜涵蓋本局法定之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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